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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各工厂对投标单位出具《法人代表证明书》、《法人授权

委托书》规范性要求的规定 

东宜司（2022-2）2号 

为确保宜都基地及医药行业各工厂在物资采购、工程服务、废旧物资出

售等招标过程中，投标单位出具《法人代表证明书》、《法人授权委托书》的

规范性，避免投标单位文件造假，降低合同风险，现对相关事宜做如下规定： 

一、法人代表本人参加投标和签订合同 

1、投标单位应提供《法人代表证明书》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

投标单位公章； 

2、《法人代表证明书》要求字迹清晰、信息完整、无涂改。 

二、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和签订合同 

1、投标单位应提供《法人代表证明书》、《法人授权委托书》、法人代表

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； 

2、《法人授权委托书》上被授权人的信息必须与其身份证信息一致； 

3、《法人授权委托书》授权范围或授权事项应逐项列出，不能仅写“全

权委托”。落款日期必须在委托代理人行使委托权力之前； 

4、《法人授权委托书》要求字迹清晰、信息完整无涂改，需盖法人代表

章并由法人代表本人签字，并留下签字视频影像资料，视频影像资料务必和

授权书签字页相符，并作为招标附件留存； 

5、授权期限在满足授权范围或授权事项内的事情处理结束之前有效。如

果授权期限不能满足要求，中标单位需在授权期限结束前 15个工作日内按此

要求重新开具《法人授权委托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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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日起，各工厂在招标过程中，对投标单位出具的《法人代表证明书》、

《法人授权委托书》按上述条款要求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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